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及《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五次会议中的相关议案，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核查，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6.5亿

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并同意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预计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

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影响公

司及股东利益。本次担保主要用于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

求，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的开展，提升业务运营及盈利能力。 



本次担保事项，公司严格执行了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决策程序和内容符

合《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的额度内，从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依法为公司及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

任担保、抵押担保等方式。 

三、《关于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了表决；议案由出席会议

的非关联董事进行了审议和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 2021年

日常经营所需，定价原则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价格原则以及平等协商的契约自

由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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